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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传民机高速保护功能应用分析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High Speed Protection

on Fly-by-wire of Commercial Aircraft
郑晓辉摇 赵晶慧 / Zheng Xiaohui摇 Zhao Jinghui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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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高速保护功能作为主动控制技术之一,已在当代电传民机上广泛应用。 结合空客电传民机设计实例,首先

分析了该功能的必要性和设计目标;其次探讨了该功能的设计考虑,包括高速保护裕度考虑、高速保护方案

考虑和故障情况下的考虑;最后阐述了高速保护与其它包线保护功能的关系,包括与滚转角保护的关系、与
俯仰角保护的关系和与法向过载保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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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function, high speed protection has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n
various modern commercial airplanes. Starting from Airbus real design example, the necessities and design targets
of high speed protection function are analysed. And some detail design considerations are elaborated which inclu鄄
ding speed margins between VC and VD, control law design schemes and failure conditions. Finally, the relation鄄
ship between high speed protection and the other envelop protection function including bank angle protection , pitch
attitude protection and normal load factor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ACT); High Speed Protection; Bank Angle Protection; Pitch Attitude
Protection; Normal Load Factor Protection

0摇 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空客公司在 A320 上首次实

现民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传技术以来,经过近 30
年的技术发展与演变,其收益和优势在工业界已获

得广泛认可。 民机采用电传技术除能明显改善飞

行性能和品质、提高飞行安全外,其最大的好处在

于能有效降低载荷、减轻结构重量,从而提高民机

的经济性。
高速保护功能即利用电传控制律的设计,阻碍

飞机因飞行员的误操作或突风颠倾等因素超出最

大使用速度(VMO),阻止飞机因超出设计俯冲速度

(VD)产生结构破坏,危害飞行安全。 依靠电传控制

律设计的灵活性,某些民机同时利用该功能减小了

VMO和 VD 之间的裕度。 而更小的裕度意味着更大的

飞行速度包线或更小的设计载荷和更轻的结构重

量。 该功能已在当代民机上广泛采用,包括所有空

客和波音电传民机。
按照 VD 能否被飞行员有意超出划分,高速保护

可分两类:“硬保护冶和“软保护冶。 “硬保护冶应用

于空客电传民机[2],利用保护控制律自身的变化,
即便在飞行员推杆至止动位,飞机仍不能超出 VD;
“软保护冶应用于波音电传民机,利用杆力杆位移特

性的变化,阻碍飞行员推杆加速,但飞行员仍可克

服杆力而使飞机超出 VD。 本文探讨的重点是“硬保

护冶。

1摇 空客飞机应用分析

空客电传飞机均采用被动侧杆,且侧杆上无俯

仰配平开关,为了减轻飞行员的工作负担,采用了

自动配平的纵向控制律。 其带来的影响是导致飞

机表现出中性稳定的特性(尽管飞机本体是静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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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从配平速度开始,在获得其它配平速度时,
无需飞行员持续拉杆或推杆,也无需操纵配平开

关。 这一独特的设计特征已经超出 CCAR 25. 173,
25. 175[1] 中对于纵向静稳定性的要求,为此,空客

无一例外地在其所有电传飞机上申请了适航专用

条件[2]。 为了表明该设计特征不会危害飞行安全,
空客在低速和超速飞行条件下通过大迎角保护功

能和高速保护功能的设计恢复了纵向静稳定性,该
补偿特征也直接成为适航当局接受纵向中性速度

稳定设计的重要原因。
典型的空客飞机高速保护功能控制律工作原

理如图 1 所示[3]。 当飞机空速以低加速率超出高

速保护速度阈值(如 VMO+10kt),或以高加速率接近

高速保护速度阈值时,高速保护控制律接通。 伴随

着空速的增加,飞行员通过操纵侧杆获得的低头权

限逐渐降低,而保护控制律则产生一个渐增的自动

抬头指令。 当空速超过特定值时,该抬头指令将大

于飞行员能产生的最大低头指令。 其结果是,即便

飞行员使用最大的低头杆量也不能导致飞机超出

VD。 如果飞机在超速状态下侧杆处于中立位置,则
保护控制律将使飞机自动改出超速状态。

图 1摇 A380 高速保护工作原理[3]

摇 摇 空客飞机设计高速保护功能的必要性主要体

现在:
(1)高速状态下恢复正的速度静稳定性,弥补

正常包线内中性速度稳定控制律带来的安全隐患;
(2)减小 VMO和 VD 间的速度裕度,扩大飞行速

度包线,减轻结构载荷;
(3)阻碍飞机因飞行员的误操作或突风颠倾等

因素显著超出 VMO,阻止飞机速度超过 VD,提高飞行

安全;
(4)在具有稳定性的最大速度(VFC)前提供正

的机动稳定性,提供合适的过载杆力特性。

2摇 高速保护设计考虑

2. 1摇 高速保护裕度考虑

民机 VMO和 VD 间的速度裕度是按照 CCAR 25.
335(b)(1)中给出的特定颠倾确定的。 该颠倾定义

飞机从设计巡航速度(VC)平飞开始,颠倾后沿着-
7. 5毅的轨迹角向下俯冲,20s 后以 1. 5g 拉起改出,
将整个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速度定义为 VD。 通常按

此机动定义的 VD 超出 VMO在 50kt ~ 60kt 范围内。
而根据图 1 中所示的工作原理,高速保护控制律将

改变 CCAR 25. 335(b)(1)中的机动,如随着速度的

增加,保护控制律产生的抬头指令可能超出飞行员

的最大低头指令,从而使飞行员无法维持-7. 5毅的
稳定轨迹,飞机提前进入改出机动;又如在改出时,
保护控制律可能产生一个大于 1. 5g 的指令改出,如
A320 为 1. 75g[4]。 所有这些设计特征将可能导致

VMO和 VD 间速度裕度的减小。
除了必须满足在高速特性条款 CCAR 25. 253

中定义的各种颠倾下飞机不能超出 VD 外,适航当局

要求对于带有高速保护功能的飞机必须额外满足

一个颠倾条件[5],即飞机从低于 VC 平飞开始,颠倾

后沿-15毅的轨迹角加速超过 VC,在高速告警触发 3s
后,以 1. 5g 人工改出或以驾驶杆中立位置时保护控

制律能施加的更大的载荷系数自动改出。
最终的 VMO和 VD 间速度裕度将由上述两种颠

倾条件确定,另外必须证明在非对称颠倾状态下不

会超出 VD,或通过保护控制律的设计来阻止飞机进

入非对称颠倾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按照 AC25 -
7B[6]的要求,该裕度还必须考虑空速系统制造误差

和告警系统误差。 在考虑颠倾条件和系统误差后,
其速度裕度一般在 25kt ~ 35kt 范围内,如 A320 为

31kt,A380 为 25kt。 与常规飞机相比其裕度减少

约 25kt。
MMO和 MD 间的速度裕度由 CCAR 25. 335(b)

(2)和 AC 25. 253-1A 确定,该余量除考虑超速告警

误差和空速系统制造误差外,还需考虑水平突风、
穿越急流和冷锋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保护控制律不

容易减少该条件下的马赫数增量,绝大多数民机也

采用了要求的 0. 07M 的裕度。
2. 2摇 高速保护方案考虑

与民机大迎角保护控制律采用单独的控制通

道不同,一般高速保护控制律都基于纵向基本控制

律(如 C*控制律或 NZ*U 控制律)设计。 尽管对

于所有民机来说高速保护的设计目标大同小异,但
是在具体实现方案上则不尽相同,主要分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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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
第一类设计基于 C*控制律设计高速保护控制

律[4]。 控制律根据空速的变化简单改变控制律指

令通道上增益和低头权限,同时额外引入一个随空

速增加递增的自动抬头指令。 在驾驶杆处于中立

位置时,保护控制律引入的抬头指令将使飞机自动

改出超速状态。 在驾驶杆处于满杆(推杆)位置时,
保护控制律指令一个低于 VD /MD 的速度(如 VD -
10kt /MD-0. 02),以保证机动过程中速度的超调值

不会超出 VD /MD,最终飞机稳定在指令值而非 VD /
MD。 这类设计实现简单,根据实际情况可不必引入

速度或俯仰姿态反馈来改善长周期模态特性。
第二类设计基于 NZ*U 控制律进行设计。 根

据 NZ*U 控制律的特性,驾驶杆短时间内指令 NZ,
长时间内指令速度,而配平开关同样指令速度。 当

飞机进入高速保护时,配平开关指令更大速度的能

力被抑制,飞行员只能通过推杆来获得更大的稳定

速度。 在驾驶杆处于中立位置时(即保持配平速

度),保护控制律同样使飞机自动改出超速状态。
与第一类方案不同的是此时速度将恢复并保持在

进入保护前的配平速度。 为了实现高速保护的设

计目标,其最大推杆直接指令最大速度 VD /MD,通
过引入速度和俯仰姿态反馈来改善长周期模态特

性,使速度变化在机动过程中处于过阻尼状态,最
终飞机稳定在 VD /MD。

由于适航当局并不要求飞机必须具备能稳定

在 VD /MD 上飞行的能力,只要求不能超出 VD /MD,
上述两类实现方案均能实现高速保护的设计意图。
2. 3摇 故障情况下的考虑

当高速保护功能用以减少 VMO和 VD 间的速度

裕度 时, 适 航 当 局 要 求 其 故 障 概 率 必 须 小 于

10e-5 / hr。 若保护功能故障后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

件时,其要求可放宽至 10e-3 / hr:
(1)向飞行员通告高速保护功能故障信息;
(2)飞行手册中说明要求飞行员必须减小飞机

速度,直至能够维持无保护系统时按照 CCAR 25.
335(b)确定的 VMO和 VD 间的速度裕度;

(3)飞机在保护功能失效时不能被签派。
在电传民机上,高速保护功能通常伴随着正常

控制律的丧失而丧失,因此其故障概率一般在

10e-4 / hr ~ 10e-8 / hr 范围内。 对于正常包线范围内

采用中性速度稳定控制律的民机,如果高速保护功

能故障概率较高,还会额外设计“高速稳定性冶功

能,恢复高速条件下的速度稳定性。 该功能为“软
保护冶,即当飞行速度高于某个保护阈值时,如果驾

驶杆处于中立位置,控制律将使飞机回到保护阈值

内;如果飞行员推满杆,则飞机仍可进入超速状态,
甚至超出 VD。

在特定故障条件下(如丧失空速),高速保护功

能和“高速稳定性冶功能都将丧失,然而某些民机仍

工作在中性速度稳定控制律下,虽然从此类故障的

概率降低的角度考虑,认为此时基本飞行仍是安全

的,但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风险。 以法航 AF447
为例[7],在丧失空速信号后,控制律从正常控制律

进入备用控制律,该转变也意味着大迎角保护功能

和“低速稳定性冶功能(用于恢复低速条件下的速度

稳定性)的丧失。 在没有充分理解中性速度稳定控

制律操纵方式的情况下,或许出于本能的反应,副
驾驶员持续的拉杆使飞机进入了一个很难改出的

失速状态,叠加其它诸多不利因素,最终导致了空

难的发生。 虽然此次空难发生在飞行包线的左边

界,但仍说明在丧失所有边界条件下的速度稳定性

功能时,中性速度稳定控制律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3 摇 高速保护与其它包线保护功能
关系

当代电传民机通常拥有多种飞行包线保护功

能,各种保护功能之间相辅相成或相互影响,如高

速保护与滚转角保护、俯仰角保护和法向过载保护

均存在一定内在关联,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高速保护与滚转角保护的关系:滚转角保

护能有效增强高速保护功能,主要原因是飞机在高

速条件下的颠倾是多种的,既包括纵向颠倾,也包

括横向颠倾和纵横向组合颠倾。 而飞机由于颠倾

进入非对称姿态俯冲条件时,有时因先要改平飞机

而变得临界。 高速保护工作时,典型滚转角保护控

制律将滚转角最大限制值减小,如从正常包线内的

67毅减小到 45毅;另一个重要设计特征是从 0毅开始恢

复正的螺旋稳定性,即在无驾驶杆输入的前提下,
滚转角保护控制律将使飞机自动改平,恢复到 0毅滚
转角。 这些设计特征将颠倾引起的飞机滚转角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且最终自动改平机翼,阻止了飞

机进入非对称俯冲状态。
(2)高速保护与俯仰角保护的关系:俯仰角保

护同样能有效增强高速保护功能。 飞机在俯冲时

因迎角较小,俯仰角很大程度决定了速度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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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限制俯仰角能直接限制速度变化率,速度

保护也将更为有效。 典型的俯仰角保护控制律在

俯仰姿态低于-13毅时,逐渐降低飞行员的低头操纵

权限,而将最大低头俯仰角限制在-15毅。 在结合俯

仰角保护后,即便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如小重量后

重心)飞行员推满杆也不容易超出 VD /MD,从而保

证高速保护在多种大气条件或机动下实现保护

意图。
(3)高速保护与法向过载保护的关系:典型的

高速保护控制律会自动生成改出的法向过载指令,
在与驾驶杆生成的法向过载指令叠加后指令飞机

运动。 因此需根据保护控制律自动生成的指令修

正驾驶杆指令权限以确保叠加后的指令不超出法

向过载保护限制值,同时又不产生驾驶杆后段的空

行程。

4摇 结论

本文以空客飞机设计实例为基础,较为详尽地

探讨了高速保护功能的必要性、设计考虑和与其它

包线保护功能的关系。 应当指出,民机高速保护的

设计难点在于对民机设计需求的准确理解,特别是

对适航规章要求的理解上。 在此理解基础上的高

速保护控制律设计通常是可实现且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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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结论。 一般飞行场景和专场飞行场景的组

合应用理论上可涵盖绝大部分实际的飞行场景,同
时也使飞行场景的应用更具有可实行性。 另外,可
以根据飞机设计阶段的若干有针对性的飞行场景

经过组合形成适于适航审定所需的飞行场景,这对

人为因素在整个研制阶段的贯彻实施,对飞机设计

及审定等都能带来指导和便利。

4摇 结论

飞行场景是分析、测量、确定和验证机组-飞机

-环境各种复杂动态关系下机组工作量的必要前

提。 针对适航审定中的飞行场景,提出了开发飞行

场景的原则及要求,确定了飞行场景的核心内容及

组织结构,明确了飞行场景必须涵盖的功能及因

素,给出了飞行场景的开发步骤,提出了面向适航

审定的飞行场景开发方法,给出了飞行场景的应用

环境和应用方法,为飞行场景开发及驾驶舱人为因

素的适航审定提供了有效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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